
新南國小健康中心

護理師



校長 主任 組長 教師 職 員 護理師 總計

1 4 13 37 6 1 62

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小計

男生 54 62 57 65 56 55

女生 50 46 73 57 67 58

共計 104 108 130 122 123 113

總計

學生700人





 1、填寫基本資料：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連

絡住址、緊急連絡電話、就近親戚。

 2、新生疾病史、有無過敏、開刀、服藥注意事項、就診

醫院、急診醫院。

 3、領有重大傷病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、保險類別。

 4、有特殊疾病或未痊癒仍治療中，需學校注意配合事項。



 1、每學期會做身高、體重、視力測量，每位家長都會接

到學童檢查報告。

 2 、正常無異狀者請繼續保持，良好習慣。

 3 、若有異常者會告知注意事項或就醫治療如：生長遲緩，

轉介新陳代謝科就醫診治，不要錯過黃金治療期。

 4 、視力不良是不可逆，請定期每6個月到眼科檢查一次，

不單只是去眼鏡行配鏡。



 1、二、三、五、六年級每年一次口腔檢查(112.10.03)。

 2、口腔保健推餐後潔牙，餐後及睡前潔牙(一年級開始乳

齒換恒久齒一次機會)，備妥潔牙用具(小頭軟毛牙刷、含

氟1000PPM牙膏、漱口杯)，餐後潔牙，希望家庭生活中家

長也一起實行餐後潔牙。

 3、一年級新生，經過家長同意，經班級導師訓練後，開

始實施每週一次的含氟漱口，由衛生福利部補助菸害防制

及衛生保健基金支應，國小學童的防齲計畫。



 1、一、四年級做健康檢查教育部補助，預定112年10月25

日星期三上午8點30分起--226人，新南大會議室。

 2、檢查項目：

眼科、牙科、耳鼻喉、頭頸、胸部、腹部、 皮膚、脊柱

四肢、男童泌尿生殖器。

尿液檢查異常者若第二次檢測陽性要配合抽血。

寄生蟲檢查陽性者，需服藥物治療，請全家共同防範。



 1 、新生預防注射5歲完成。

 2 、一般入學前完成，未完成者接獲通知者，星期一

下午2-4點，竹南衛生所(TEL：470152)注射。回條

蓋完注射日期章繳回新南國小健康中心。

 3 、如果將來留學需防疫接種證明，請向當地衛生所

申請注射證明。



 每年一次學校10月份流感疫苗注射，線上簽署同意書。
 校園流感疫苗電子化系統(CIVS)推廣短片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UeawOyo-Jk

 家長簽署意願書教學影片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aK7e3Nz321w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UeawOyo-Jk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aK7e3Nz321w


 1、承保單位：衛生組長-陳俞靜組長，連絡電話 037-613843-115。

 此學年由國泰人壽承保，上、下學期每位學童應繳納175元，餘為政府補助。

 2、時間：112.08.01-113.7.31。

 3、繳交證件：申請單、就醫收據正本、診斷書、 (家長)戶頭影本。

(申請單請學生親自用原子筆簽名及家長簽名)

 4、收據若為影本請加蓋醫院院章。

 5、不給付診斷書、掛號費，非醫療院所，由整復師治療項目不給付，全由保

險公司審核。

 6、學校受理5日內，由保險公司專員收件－保險公司審核-保戶家長。

 7、全校學童一開學即發放學保通知，請家長們詳閱後簽回條，交回班級導師。



 1、傳染病防制：學童發燒、嘔吐請就醫，醫師診斷為腸病毒、

新型流感、水痘、麻疹等法定傳染性疾病，請就醫後在

家休息一週，注意屋內通風，及餐具的消毒，抵抗力低

落時，帶上口罩自我防護，勿到公共場所，做好自我管理。

2、一、二年級若班上一週內有2個以上(包含第2個)，被醫師診

斷為法定傳染病者，當班即停課，並報備校安及竹南衛生

所作防疫處理、校內消毒，課務由教務處另行安排補課。



 3、學生若有不適盡量勿到校，若無法請假請戴口罩，

並坐到班級隔離區，作自我隔離，切勿隱匿病情，

造成疫情擴大。

 4、11月1-6年級流感注射，會發下注射通知及家長

同意書，若當天無法完成注射者可持同意書到竹南

衛生所或開放的醫療院所注射。(今年政府推行線

上簽名，屆時由導師向家長說明)。



 1、學生非危及生命，如腳扭傷、撞傷、無外傷，

校方連絡家長、親屬或家長的朋友，帶學童就醫

(疑似骨折或腫脹有需要時照X光)診治。

 2、如果無法聯絡到家長時，護送人員陪伴學生至

家長到場。(請家長帶健保卡及診療費用，完成

繳費或三日內償還代墊部分)。



 班級上備妥個人衛生用品：手巾、衛生紙、一套當
季衣物、輕便雨衣。

 請病假時說明：1.學童發病日2.有無就醫住院(醫院
名稱)3.醫師診斷4.須休息幾天。

 收到學童健檢檢查結果通知，有異狀者盡速就醫，
平日養成良好健康習慣，是預防疾病之根本。



 視力保健宣導影片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WKCzKC6gSBY


敬請合作

聯絡電話037-613843轉105



 1.學生保險-國泰人壽承保。

 2.病假及傳染病學童通報請於每日上午10點前

告知健康中心內線105。

 3.餐後潔牙統計由9/1日起至學期末(上學日)。

 4.含氟漱口家長同意者.每週一次(星期二)全校

統一實施含氟漱口(不可吞食)。(一年級新生用

白開水練習後實施) 。

 5.各班按登記測量身高體重及視力。



緊急護送

地區醫院或
區域醫院
急救中心

重傷

急救並護送
就醫，通知
師長對外聯
絡請求支援

處理傷病，
必要時聯絡
師長、家長

輕傷

通知健康中心處理

事件發生發現者立即處理並通報

師長

1.聯絡119勤務中心
2.通知家長
3.通知訓導處/教務處/總務處

1.報告校長
2.通知警察局

訓導處

1.負責聯絡交通工具
2.緊急基金的代付

總務處

1.調配代課老師
2.輔導老師

教務處

向當地教育主管
機關報告

校長

附件一：學生緊急傷病通報處理流程



 1.一般狀況：由導師或護理人員通知家長到校接回學生
就醫，若家長無法立即到校或連絡不到家長時由護理人
員或導師護送就醫。

 2.緊急狀況：護理人員及醫護後援組做必要護理措施，
並由護理人員及導師立即護送就醫，導師立即通知家長
到院會合。

 3.其他狀況：集體食物中毒或重大意外傷害發生時應先
由訓導主任聯絡一一九支援，並由學校發言人向縣府或
當地衛生單位報告。

 4.護理人員因護送學生就醫、因公差或因假不在學校時，
校園傷病由職務代理人自行依各自能力判斷，並協商其
他教職員陪同護送就醫。

 5.護送人員應依法給予公假登記。


